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地址：应按企业填制报表部门的坐落地址填写

邮政编码：应按企业填制报表部门的邮政编码填写

行政区划代码：指企业所在地区行政区划代码（不是邮政编码）。按《行政区划代码》填写。

合同投资总额：指合同（章程）规定的投资总额，即按照企业合同（章程）确定的生产经营规模，合作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以及企业直接投资者对企业的贷款之和。
合同外资金额：指根据合同规定，按照外商出资比例，在项目投资总额中，可使用的外商投资额。
注册资本：指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中规定的注册资本，又叫法定资本。它是企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资本额，即为合作双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

其中：外方：指企业的合同和章程规定的注册资本中的港澳台商和外商按出资比例认缴的出资额。
企业实收资本：指企业实际收到的投资人投入的资本。企业在填写实收资本数据时，应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实收资本”项的期末数及有关明细帐数据填写。

期末资产总计：指单位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

国别（地区）代码：

行业代码：各企业可根据企业的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可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填写行业小类代码，也可到高新区统计局查询。

外方绝对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外方及港澳台资本（股本）所占的比例大于50%

的企业。

外方相对控股（含协议控制）：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外方及港澳台资本（股本）所占的比例虽未大于50%，但相对大于企业中的其他经济成分所占比例的企业（相对控制）；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由外方及港澳台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协议控制）。
其他：指除以上两种情况以外的企业法人。

企业隶属关系：与港、澳、台和外国合资、合作企业是指中方投资者的原隶属关系，即企业直接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独资企业一律按“其他”填报。

营业状态：指企业的生产经营状态。

营业：指全年正常开业的企业和季节性生产开工三个月以上的企业，包括部分投产的新建企业。临时性停产和季节性停产的企业视为营业。

停业（歇业）：指由于某种原因已处于停业状态，待条件改变后将恢复生产经营的企业。

筹建：一般指企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开业，正在进行生产经营前的筹建工作。如研究和论证建设、投入产或经营方案，办理征地拆迁，订购设备材料，进行基建等。有些三资企业虽经工商部门登记，但未正常投产开业，仍属于筹建。有些行业的企业，由于行业管理或其他政策性管理的需要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试管业才能正式开业，这些处于试营业状态的单位也属于筹建。
当年关闭：指当年某种原因终止经营的企业，包括关闭、注销、吊销的企业，但不包括破产企业。

当年破产：指当年依照《破产法》或相关法律、法规宣布破产的企业。
其他：指上述以外的其他企业。

单位工商登记注册地为：以企业批准注册登记为依据填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代码为“1”，天津港保税区代码为“2”，新技术产业区代码为“3”，区、县十二个经济开发小区代码为“4”，市内六区代码为“5”。

A.从业人员及劳动报酬情况

1. 期末全部从业人员数：是指在各级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和其他从业人员，不包括不在岗职工。

2．其中：中方：是指除在本企业中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人员以外的全部从业人员。
3．全部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和本单位其他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两部分，其主体是本单位的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其他从业人员劳动报酬

4．其中：中方：是指在报告期内企业实际支付给中方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依据我国有关法令规定、合同规定、董事会讨论决定的工资标准而付给各类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和以实物形式支付给中方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

5．其他劳动者报酬：包括不在职工工资总额范围内的企业从成本费用中支付给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报酬。
（会统对照参考表）

统计指标                                         会计科目
其他劳动者报酬

  冬季取暖费                                    管理费用
  差旅费中支付个人                              制造费、管理费、销售费中的差旅费中的一定比例
  会议费中支付个人                              管理费中会议费的一定比例

  稿费                  

  讲课费                             

  劳动人员生活费

  退休人员补差费                                    管理费用
  出国人员制装费                                   
  调动工作旅费、安家费

工会经费中支付个人                            管理费中工会经费的60%
离退休人员退休费（未参加统筹的企业单位）      管理费用
单位为个人支付的住房公积金                    住房基金
其他在成本中支付的劳动者报酬                  成本科目
应付工资与实发工资差额（调整数）

                                                                                              
B.生产经营及财务情况

1. 总产值（现价）：是指归属于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所属生产部门的外国和港澳台地区在华投资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计算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以及交通运输业的总货运量和总的货物周转量等。
工业总产值

（1）定义：工业总产值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工业最终产品或提供工业性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
（2）计算原则：计算工业总产值应遵循三条基本原则。

a.工业生产的原则：即凡是企业在报告期生产的经检验合格的产品，不管是否在报告期销售，均应包括在内。反之亦然，凡不是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均不计入本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
b.最终产品的原则：即凡是计入工业总产值的产品必须是本企业生产的经检验合格，不需再进行任何加工的最终产品。如果企业由中间产品（半成品）对外销售，那么对外销售的中间产品也应视为企业的最终产品。

c.工厂法原则：即工业总产值是以工业企业作为基本计算（核算）单位，即按企业的最终产品计算工业总产值。按这种方法计算的工业总产值，不允许同一产品价值在企业内部重复计算，但允许企业间的重复计算。

（3）计算方法：工业总产值包括本期生产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在制品半成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三部分。
a. 本期生产成品价值：是指企业本期生产，并在报告期内不再进行加工，经检验、包装入库的全部工业成品（半成品）价值合计，包括企业生产的自制设备及提供给本企业在建工程、其他非工业部门和生产福利部门等单位使用的成品价值。本期生产成品价值按自备原料生产的产品的数量乘以本期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产品实际销售平均单价计算；会计核算中按成本价格转帐的自制设备和自产自用的成品，按成本价格计算生产成品价值。生产成品价值中不包括用定货者来料加工的成品（半成品）价值。
b. 对外加工费收入：是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完成的对外承接的工业品加工（包括用定货者来料加工产品）的加工费收入和对外工业修理作业所取得加工费收入。对外加工费收入按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价格计算，可根据会计“产品销售收入”科目的有关资料取得。

交通运输业的总产值：

交通运输业总产值就是交通运输企业的总收入（包括旅客运输收入、货物装卸收入、运输代理收入、运输性生产收入以及其他营业收入）
建筑业总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建筑安装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的总和。建筑业总产值包括三部分内容：

（1） 建筑工曾产值：是指列入建筑工程预算内的各种工程价值，主要包括：各种用途的房屋、构筑物的建筑工程和暖气、卫生、通风、照明、煤气等设备价值；设备基础、支柱、操作平台、梯子、烟囱、凉水塔的砌筑工程；各种锅炉炉体砌筑和金属结构安装工程；施工现场布置、场地平整、施工临时用水、电、道路的辅筑与架设；矿井的开凿、井巷掘进延伸、露天矿的剥离、石油、天然气钻井工程；铁路、公路、港口、桥梁的建筑工程，水利工程；防空、地下建筑等特殊工程；对建筑物内部或外部进行装饰、装修的价值，以及对火车、汽车、飞机和轮船内部进行装饰的价值。
（2） 安装工程产值：是指设备安装工程价值，主要包括生产、动力、起重、运输、传动、医疗、实验、电讯、光纤、电话、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等各种需要安装设备的装配和安装。与设备相联接的工作台、梯子、栏杆等安装工程；附属于被安装设备的管线敷设工程；被安装设备的绝缘、防腐、保温、油漆等工作；为测定安装工作质量，对单个设备、系统设备进行单机试车和系统联动无负荷试运转工作。在设备安装产值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的价值。
（3） 其他产值：是指建筑业总产值中除建筑工程、安装工程以外的产值。包括房屋构筑物修理产值、非标准设备制造产值、总包企业向分包企业收取的管理费以及不能明确划分的施工活动所完成的产值。

a. 房屋构筑物修理产值：是指房屋和构筑物的修理所完成的产值，但不包括被修理房屋、构筑物本身价值和生产设备的修理价值。

b. 非标准设备制造产值：是指加工制造没有定型的非标准生产设备的加工费和原材料价值（如化工厂、炼油厂用的各种罐、槽，矿井生产统一使用的各种漏斗、三角槽、阀门等）以及附属加工厂为本企业承建工程制作的非标准设备的价值。

计算农业总产值时，一般是采用产品法计算的，即凡是有产品产量的都按单位产品价格乘以产量的办法求得产品产量产值。

2. 销售（营业）收入：企业填写本期销售(营业)收入指标时，一般根据企业会计“利润表”中的有关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本期累计数与“其他业务收人”的本期累计数之和填写。
    3．其中：出口产品销售收入：指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中因出口产品而取得的销售收入。包括自营出口销售收入、委托出口销售收入和提供货源出口销售收入。可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出口产品销售收入”项的本年累计数填列。本指标以美元作计量单位。

    4. 销售(营业)成本：是指企业为生产和经营商品以及提供劳务等发生的各项直接支出(实际成本)，包括直接工资、直接材料、商品进价、以及其他直接支出。本指标根据会计“利润表”中“产品销售成本”项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5．实缴税金总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向税务和海关等部门实际交纳的各种税金之和。包括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进出口关税、企业所得税等一切税金。

    6．营业税：指企业销售产品，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所负担的一种税。

    7．消费税：指对特定商品流转额征收的一种税。

    8．应交增值税／增值税：是指按生产经营中的新增价值交纳的一种流转税。应交增值税：按“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填报应交增值税本年累计数。

    计算本年应交增值税的公式：

    本年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数－进项税额－减免税款－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年初未抵扣数－年末未抵扣数。

    (1)销项税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应收取的增值税额。

    (2)出口退税：反映企业适用零税率的货物，向海关办理报关出口手续后，凭出口报关单等有关凭证，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退税而收到退回税款。

    (3)进项税额转出数：反映企业购进货物、在产品、产成品等发生非正常损失以及其他原因而不应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按规定必须提出的进项税额。

    (4)进项税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内购入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而支付的、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增值额。

    (5)减免税款：反映企业在报告期按国家规定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6)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反映企业报告期按国家规定的退税率计算的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抵减内销产品的应纳税额。

    (7)年初(末)未抵扣数：当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才会出现未抵扣数，年初(末)未抵扣数必须小于等于零。

  已交增值税额：按“己交税金”科目中的已交增值税本年累计数填报。

  9．进出口关税{含海关代征)：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海关征收的进出口商品的关税和海关代征税。

    10．企业所得税：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上交的所得税款。本指标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的“所得税”项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11．其他税金：指以上未包括的其他各种税金。

    12、上交的各项规费：除上述税种外，国家或地方政府还要向企业在利前征收一部分规费，如教育费附加、养路费、排污费、防洪费、过桥费、高速公路费、机场建设费等。

13．销售(营业)利润：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取得的利润，包括主营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该指标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的相关科目填列。

14．利润总额：指企业实现的利润，反映企业最终的财务成果。亏损以“－”号表示。本项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的相关科目填列。
    15．其他营业盈余：是指计入企业管理费用中的上交上级管理费及成本费用中的坏帐损失(提取数)、试制失败损失(提取数)、季节性修理停工损失(提取数)、防灾费、绿化费、清洁卫生费、工会经费的40％计入营业盈余、油田维护费、原油储量有偿使用费、存货盘盈、毁损和报废(减盘盈)、无形资产摊销、开办费摊销、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土地使用费等项目；另外金融保险单位的投资收益、投资风险准备金、呆坏帐准备金、证券买卖准备金计入金融单位的其他单位营业盈余。

16．本年提取折旧：指企业在本期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该指标根据会计“固定资产明细帐”的“本年折旧”项填列。
17．企业为个人支付的保险费：指企业为职工缴纳的从管理费中开支的劳动、失业、医疗、家财、养老保险费及企业为个人购买的各种保险金，可根据会计“管理费用明细表”或“管理费用”科目中有关劳动和失业保险费等项目的本期累计数及相关科目填列。

    18．应付福利费：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累计提取的职工福利费总额。同应付工资总额一样，应付福利费总额反映的也是本期应付福利费的全部提取额，而非“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福利费”的期末余额。该指标根据企业会计“应付福利费”科目的本年贷方发生额合计数填列。
